
附： 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校园内悬挂横幅申请表
（一式两份）
	序号
	横幅内容
	悬挂地点

	1
	
	

	2
	
	

	3
	
	

	4
	
	

	5
	
	

	悬挂起止时间
	 年    月    日——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申请单位
	

	经办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单位意见
	签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

年   月   日

	审核意见
	签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

年   月   日

	回执
	请各单位将所申请横幅在规定时间内拆除，并将此回执报宣传部（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）备案，作为下次申请凭证。未报送回执单位，宣传部（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）将不再受理其以后横幅悬挂申请。

     单位已于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拆除所申请横幅。



